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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村，素有“天下第一村”之称，位于山东省中
部，系淄博市辖区之一，总面积２６３ｋｍ２，人口３２万
人，人均土地面积８２１．８７ｍ２，现辖４个镇、４个街道
办事处、１个省级经济开发区，２３０个行政村居。近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土地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为保障周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亟待提高。

１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现状

（１）村民宅基地利用情况。全区现有１９３个村
庄，４７０２０住户，农业人口约１４万人，农村宅基地占
地面积为２１０３ｈｍ２，人均占用宅基地１５０ｍ２，远远
大于山东省人均建设用地≤９０ｍ２的农村居民点建
设用地规划控制指标。按山东省人均建设用地

≤９０ｍ２的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规划控制指标实施
旧村改造后，可节约土地８４１ｈｍ２。

（２）工矿企业建设用地利用情况。全区现有
４３８５个大小工矿企业，占地面积约为２９１５ｈｍ２。据
２００８年土地调查数据显示，低效利用土地面积为
１４４．２７ｈｍ２，土地有效利用水平不高。

２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１）土地利用效率低。新上项目规模普遍偏
小，缺乏大项目支撑，项目投资强度小，低于２４００
万元／ｈｍ２（１６０万元／亩）的标准。原工矿企业建设
用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低效利用土地的情况，约占

４．９５％。
（２）土地利用效益低。土地产出与周边区县相

比，单位 ＧＤＰ产出较低。２００６年周村区 ＧＤＰ总值
为１４１．６７亿元，单位面积 ＧＤＰ为５３８７万元／ｋｍ２，

而相邻的张店区同年单位面积土地产出为 １０３００
万元／ｋｍ２，相当于周村区的１．９１倍。

（３）建筑以低层为主，容积率较低。城市建筑
大都以低层和多层为主，缺乏高层建筑，容积率较

低。城区中还有大面积未改造的“城中村”，据城镇

地籍调查数据显示，城市规划区内尚有２０个未改造
的“城中村”，占地面积３９４ｈｍ２，占建成区总面积的
１７％。工矿企业建筑主要是单层厂房，大多还保留
着花园式工厂的建筑风格，厂前区、绿化用地面积较

大，建筑密度不到３５％，低于山东省工业用地控制
指标。

３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对策

（１）严格土地利用规划计划管理。坚持建设用
地总量控制，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供地原则，

科学合理地安排用地。优先保证国家和省重点工程

用地，优先保证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项目用地，

优先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项目用地，优先保

证高科技产业化项目用地，优先保证重点利用外资

项目用地，优先保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和城市

经济适用住房用地。对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未纳入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的建设用地项目，不予办

理农用地转用和用地审批手续。

（２）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提高
集约用地水平。对新上项目用地，严格控制土地供

应总量，按照《山东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控制标

准》，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建筑密度和容积率，提高

产出率。经济开发区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投资强度不

得低于３０００万元／ｈｍ２（２００万元／亩）。工业项目建
筑容积率一般不得低于０．６，建筑密度不低于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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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率不高于 １５％，厂前区用地比例不高于 ７％。
鼓励建设多层厂房，提高土地容积率。对适合建设

多层厂房的生产行业，全面推行建设多层厂房，并实

行基础设施配套费差别征收办法。

（３）积极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一是开展存量土
地资源清查摸底和规划整合工作。全面清查各类建

设用地中闲置和低效用地的数量、构成和分布，做好

规划整合工作，将分散、不便利用的碎块土地，整合

成为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土地资源，提高整体利用

效率。二是依法处置闲置土地。对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资金不落实，没有能力完成开发建设，土地闲置２
年以上的，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对闲置２年以下
１年以上的，区别情况与项目单位签订限期开工建
设协议，并按土地出让金总额２０％的标准收取土地
闲置费，到期仍不能完成开发建设的，依法予以收

回。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因合并撤销腾出的空闲

土地，由政府统一收回、统一管理、统一出让。三是

鼓励企业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对“关、停”企业空闲

的厂房场地或企业因项目资金未落实、建设速度慢、

容积率低等造成土地低效利用的，鼓励企业通过依

法转让、以地入股、依法改变用途、等价置换等措施，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对提高建筑容积率的，可以不

再加收基础设施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四是科学整

理农村居民点用地。坚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积极推进小村向大村集中，农村向城镇集中，

通过合村并点，集中建设，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最大

限度地减少村庄占地面积。对废弃的“空心村”和

闲置的宅基地等进行复垦，增加耕地面积。

（４）严格执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发挥价格对
土地资源配置的调节性作用。对商业、旅游、娱乐、

金融和房地产等经营性用地，严格实行招拍挂出让，

严禁以其他任何形式出让经营性用地。工业用地必

须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国家

统一制定并公布的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积极

探索对国家机关办公和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

（产业）、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各类社会事业用地实行

有偿使用，通过建立价格、市场的竞争机制，实现节

约集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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